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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7日（周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 10号翠林大厦 12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黄翔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 代表股份 24,344,24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3896％，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07,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11％，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4,236,8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308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3人，代表股份 3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27％，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0,00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0227％。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远程通讯参会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

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
下：

1、 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叶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14,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8％；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听取事项：《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
3．结论性意见：国华网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议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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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以书面传签
表决方式召开，决议表决截止日为 2024年 5月 27日。 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5月 21日以直接送达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名，实际参会董事 12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授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票据池业务授信额度 14.5亿元， 授信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

之日起满三年。
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周业俊、张清芬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同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10亿元，授信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十年。
表决结果：赞成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同意。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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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 5月 27日,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关于对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公司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和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构成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口径重大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票据池业务授信额度 14.5亿元， 授信到期日为相关议案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三年，授信用途：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原材料费、运费等。
（二）与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向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10亿元，授信到期日为相关议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满十年，授信用途：固定资产贷款，担保方式：由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1月 29日，注册资本 11.47亿元，法定代表人黄舸舸，营业

范围：轮胎制造和销售；轮胎翻新和销售；橡胶制品制造和销售；水电、蒸汽、混炼胶及其他附属品的制
造和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类除外），开展对外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

务；仓储；物流运输。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主要股东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公司与其进行的

交易构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口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口径的关联交易。
（二）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由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注册资本 10.3亿元，法定代表人杨兴专，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及洗选加工、煤炭运输及销售、煤矿开
采中煤层气抽采开发利用与销售等。 该公司具备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其项目建设符合贵州省推进
“富矿精开”的重大战略举措。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监管政策及公司

同类业务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实际业务需求相匹配，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业务审核审批流程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
交易需履行如下程序：

（一）公司拟授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票据池业务授信额度 14.5亿元构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定义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二） 公司拟向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10 亿元构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定义的重大
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内部授权审批程序审查，并提交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后，报董事会进行
了最终审批。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均已获得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意见： 公司分别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和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实际业务需求相匹配，属于公司正常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监管部门相关要求，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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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以书面传签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5月 21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决议表决截止日为
2024年 5月 27日。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5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毕节中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27 日

2024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二
制作：张玉萍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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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广晟”）持有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 A股股份 5,614,082,6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4%。本次质押股
份数为 420,000,000 股，本次质押完成后，广东广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20,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
A股股份总数的 14.61%，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

一、 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4日获悉，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广晟以其所持公司部分 A 股股票为标的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该事项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
议的函。广东广晟以持有的公司 42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 A股股票质押给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广东广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开立的“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质押专户”，用于为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本次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A 股
股 份 比
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广东省广晟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否 420,000,000
股 否 否 2024 年 5

月 24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相
关手续后
终止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7.48% 0.46%

用 于 可
交 换 公
司 债 券
质 押 担
保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广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所持 A股
股份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A
股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广东省广
晟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5,614,082,65
3股 6.14% 400,000,00

0股
820,000,000
股 14.61% 0.9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等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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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湾仔港湾道 1号香港君悦酒店大堂楼层宴会大礼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389,927,36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7,006,375,9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83,551,4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73725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252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19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9人，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唐珂先生因另有其他安排未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国际/国内口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925,882 99.882510 0 0.000000 1,625,541 0.117490

普 通 股
合计： 68,388,154,122 99.997407 146,700 0.000215 1,626,541 0.00237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875,882 99.878896 0 0.000000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104,122 99.997334 146,700 0.000215 1,676,541 0.00245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875,882 99.878896 0 0.000000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104,122 99.997334 146,700 0.000215 1,676,541 0.00245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875,882 99.878896 0 0.000000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104,122 99.997334 146,700 0.000215 1,676,541 0.002451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和股息宣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875,882 99.878896 0 0.000000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104,122 99.997334 146,700 0.000215 1,676,541 0.002451

6、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875,882 99.878896 0 0.000000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104,122 99.997334 146,700 0.000215 1,676,541 0.002451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12,140 99.999756 162,800 0.000243 1,000 0.000001

H股 1,381,856,110 99.877467 19,772 0.001429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068,250 99.997282 182,572 0.000267 1,676,541 0.002451

8、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192,140 99.999726 162,800 0.000243 21,000 0.000031

H股 1,381,856,110 99.877467 19,772 0.001429 1,675,541 0.121104

普通股合计： 68,388,048,250 99.997252 182,572 0.000267 1,696,541 0.002481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6,228,240 99.999780 146,700 0.000219 1,000 0.000001

H股 1,381,591,881 99.858369 226,001 0.016335 1,733,541 0.125296

普通股合计： 68,387,820,121 99.996919 372,701 0.000545 1,734,541 0.002536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5,644,540 99.998908 730,400 0.001091 1,000 0.000001

H股 1,381,669,732 99.863996 226,001 0.016334 1,655,690 0.119670

普通股合计： 68,387,314,272 99.996179 956,401 0.001399 1,656,690 0.002422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5,644,540 99.998908 730,400 0.001091 1,000 0.000001

H股 1,381,649,732 99.862550 226,001 0.016335 1,675,690 0.121115

普通股合计： 68,387,294,272 99.996150 956,401 0.001398 1,676,690 0.002452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005,644,540 99.998908 730,400 0.001091 1,000 0.000001

H股 1,381,649,732 99.862550 226,001 0.016335 1,675,690 0.121115

普通股合计： 68,387,294,272 99.996150 956,401 0.001398 1,676,690 0.00245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和股息宣派
方案的议案

3,315,626,413 99.995546 146,700 0.004424 1,000 0.000030

7 关于 2024 年度外部
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3,315,610,313 99.995060 162,800 0.004910 1,000 0.000030

8
关于为公司和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3,315,590,313 99.994457 162,800 0.004910 21,000 0.00063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 1-8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9-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220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4-056
债券代码：113678债券简称：中贝转债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算力技术服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名称：算力技术服务合同
● 合同金额：48,384万元（含税）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

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合同履
行期限自交付成功之日起算，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合同期限：合同期限五年，从 2024年 5月 24日至 2029年 5月 24日止，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
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 风险提示：
此次合同履行期限较长， 存在合同双方因经营情况变化丧失履约能力的风险。 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将可能产生合同无法
正常履行的风险。

一、 交易概述
2024年 5月 24日，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与北京安联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算力技术服务合同》及《服务订单》，甲方根据业务需求评估，就高性能
算力服务需求部分，乙方向甲方提供高性能算力服务。本次合同金额为 48,384万元，服务期限为 5年，
从 2024年 5月 24日至 2029年 5月 24日止，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安联通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500万元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 号院 2 号楼(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 号楼)15 层 1 单元(A

座)18B
4、法定代表人：杨桢
5、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5日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

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文化用品、照相器材、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 I类、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会议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股权结构：杨桢持股 56%，北京安链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44%
北京安联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安联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合同服务内容及期限
1.1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48,384万元，大写：肆亿捌仟叁佰捌拾肆万元。
1.2合同期限五年：从 2024年 5月 24日至 2029年 5月 24日止。 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合同

进行约定。
1.3本合同项下算力综合服务是指物理机计算类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属的算力服务能力。
1.4 双方确认，甲、乙双方基于算力服务的合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向乙方购买算力综合服

务，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具体合作形式以及服务内容、服务器算力能力、履约地点、要求、进度
节点、服务结果的验收标准等详见本合同及附件 A所列《服务订单》，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及经双方签署
确认的《服务订单》的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 如《服务订单》有特别约定的，以《服务订单》的约定为准。

1.5乙方按照《服务订单》约定算力服务能力向甲方提供服务。 如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认为
确需要增加算力能力或者扩容能力等，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调整，并签订订单，但调整所增加的全部
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双方视情况调整服务价格（如需）。

2、付款
2.1 本合同及附件项下约定的服务费用金额为乙方为完成本合同及附件约定服务内容所应向甲

方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服务费、人工费、交通费、税费等。
2.2付款方式：甲方可按照月度向乙方预付服务费用，具体以服务采购订单为准。 乙方应就相应付

款金额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3双方同意按照已签订合同所约定的不含税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因国家增值税税率调

整，乙方根据增值税发票开具时点法定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合同项下的服务费用已包含 6%
增值税。

2.4在合同终止/解除后， 乙方应将甲方已经预付但未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在合同终止/解除后签
署 3个工作日内退回至甲方账户，甲方有权收取任何逾期未退款项的利息，从该未退款项应退之日起
到甲方收到全部逾期未退款为止加上逾期退款利息， 该逾期未退款利息按逾期退款金额每日不低于
万分之三收取。 若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高于乙方已实际交付部分的价款，则预付款直接抵扣甲方需支
付款项。

3、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本合同签订且服务交付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所展示的服务说明、技术规范等内

容向甲方提供服务。
3.2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服务费用。
3.3 乙方提供的算力服务能力，底层硬件设备不得含有包括但不限于病毒、木马、恶意代码；乙方

不得使用病毒、木马、恶意代码等方式对硬件设备进行恶意扫描、非法入侵、非法获取数据等威胁甲
方、甲方客户或最终用户网站、产品、服务安全等行为。 乙方在服务交付甲方前，应详细提供服务所涉
及的硬件设备的情况。 甲方对自己存放在乙方设备上的数据以及进入和管理各类产品与服务的口令、
密码的完整性和保密性负责。

3.4乙方不得利用任何技术或工具非法获取用户数据或者非法控制、操纵用户设备。 为了数据的
安全，甲方负责操作以完成备份，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复制、下载甲方备份后的数据，除非有甲
方书面许可。 甲方应对甲方的用户业务数据的来源及内容负责，乙方在此提示甲方谨慎判断数据来源
及内容的合法性。

3.5 甲方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在乙方设备上存储、使
用及展现政治、色情、谣言、暴力等违规数据，甲方将承担存储、使用上述违规数据而引起的相应法律
责任。 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标准的
强制性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经有权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
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及其使用不会影响国家安全。

3.6 特别条款：甲方应在项目合作结束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数据的备份、迁移、销毁等工
作，如甲方需乙方配合处理备份、迁移、销毁相关数据，乙方需配合甲方处理。 项目合作期间，甲方应当
妥善管理、保管算力设备，不得自行变更算力设备配置，如需变更需双方书面确认，擅自变更造成设备
无法运行或损坏，甲方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项目合作结束后 3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照《验收单》及
《服务承诺函》中载明算力设备信息返还至乙方。 返还乙方的算力设备应符合数量齐全、运行良好，正
常使用的条件，甲方返还设备出现短少、人为损毁情形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损失，但因设备正常损
坏或设备正常维保范围内的故障的情况以及不可抗力造成设备损坏或丢失的情况除外。 迟延返还的，
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后续合作事宜，未能达成后续合作合同的，每迟延返还一日，甲方须按照服务期间
价格按日支付乙方服务费用。

3.7特别条款：甲方使用设备时不可直接连接互联网。 甲方正确且正常使用设备时，乙方确保设备
能正常工作。 如甲方有联网需求，需在乙方技术支持下进行。 如甲方自行联网使用或升级等操作导致
设备不能正常使用，乙方不承担责任。

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及附件 A《服务订单》的约定提供服务。
4.2乙方有权依本合同的约定获得相应的费用。
4.3服务期满后，甲方应及时完成资源迁移工作，就迁移工作涉及到的费用由甲方负责。
4.4服务存续期内，乙方有权检查服务器的使用情况，布置监测设施，监控算力服务对应的服务器

的运行状态。 乙方应当提前向甲方提出进入机房的要求，并遵守甲方机房制度，甲方有义务积极配合
乙方完成工作。

4.5 服务存续期内，因设备自身质量问题故障造成服务中断或未能达到约定服务要求，且乙方不
能按照约定解决的，乙方按照中断时间免予收取甲方中断期间服务费，乙方不对前述原因以外的甲方
损失承担责任。

四、《服务订单》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
乙方依据主合同及本服务单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提供算力综合服务。
2、交付与结算
2.1 服务交付时间和周期：乙方将根据自身设备到货情况，对合同约定的算力服务设备进行分批

交付，算力经甲方书面确认满足开通交付条件后，双方通过“附件：算力交付清单”来确认开通数量。 乙
方承诺，本订单下向甲方提供 5天的算力适配期。 服务计费日期以双方邮件确认为准。 且本订单项下
的服务期，乙方承诺应向甲方提供服务期限不低于 5年的专属服务，专属服务以每批次产品计费日开
始起算 5年。 分批次交付的，分批次进行计费、结算。

2.2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付费方式为月付，即每 1个月作为一个计费周期。 合同签订后，甲方确认
乙方具备本订单下的交付能力后，甲方向乙方支付 1个月的预付款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乙方在收到
预付款后安排本订单项下的服务交付工作。 如本订单项下服务没有如期交付给甲方，乙方应在收到甲
方通知后的 3 日内向甲方退还上述预付款，逾期未退还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万分之五的违
约金。

2.3本订单项下的服务费用采取先付后用、按月度计算的方式，双方邮件确认服务计费之日后，甲
方收到乙方提交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6%）及请款函后，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
付计费周期的服务费用。 之后每付费周期费用乙方应在每个付费周期计费之日的上一个付费周期向
乙方开具发票，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付费周期的服务费用。

2.4本订单项下服务应满足甲方要求的机房地址的需求，具体地点以甲方邮件通知为准。 如发生
服务地址变动，所产生的费用和风险须由甲方承担。

2.5乙方逾期交付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订单，乙方应按逾期交付部分金额 0.1‰/日
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交付违约金， 且乙方应在订单解除后 3 个工作日内返还甲方逾期交付部分的
已付款项，但因乙方上游供货商等原因导致乙方交付逾期，乙方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2.6甲方保证必须满足订单服务租赁期限，不得主动提前终止或中断，如甲方违反前述任一项的，
除支付乙方已提供服务的费用外，还应向乙方支付当次订单全部服务费的 20%作为违约赔偿金。

2.7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如期开通服务且甲方拟解除本订单的，乙方应在订单解除后 3 个工作
日内返还甲方已付但未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为 48,384 万元人民币（含税），服务期限为 5 年，从 2024 年 5 月 24 日至 2029 年 5

月 24日止。 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具体会计处
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合同履行期限自交付成功之日起算， 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六、风险提示
此次合同履行期限较长， 存在合同双方因经营情况变化丧失履约能力的风险。 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将可能产生合同无法
正常履行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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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1号中贝通信大厦 22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152,7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6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六兵先生

主持；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6,697 99.9566 46,100 0.0434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办理 2024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197,991 99.1005 954,806 0.8995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及预计 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及预计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5,897 99.9558 46,900 0.0442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197,991 99.1005 954,806 0.8995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15,497 99.9649 37,300 0.0351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6,697 99.9566 46,100 0.0434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5,997 99.7008 46,900 0.2992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984,506 99.3443 46,100 0.6557 0 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6,983,706 99.3329 46,900 0.6671 0 0

8

《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
度及预计 2024 年度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6,983,706 99.3329 46,900 0.6671 0 0

9
《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
度及预计 2024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6,983,706 99.3329 46,900 0.6671 0 0

10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6,075,800 86.4193 954,806 13.5807 0 0

1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6,993,306 99.4695 37,300 0.5305 0 0

12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984,506 99.3443 46,100 0.6557 0 0

13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983,706 99.3329 46,900 0.6671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9、13 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0-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股东李六兵、陆念庆已回避表决议案 13，其合计持有的 90,479,900 股未计入议案 13 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各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述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桓铭、刘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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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

转换为普通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23 日期

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773,8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8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经纬恒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吉英存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 31.46%，公司已将吉英存先生持有的 126,631 份
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转换后吉英存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仍为 31.46%。 具体情况
如下：

一、 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情况
2024年 5月 2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将吉英存先

生持有的 126,631份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本次转换后吉英存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
仍为 31.46%。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每股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总量 表决权比例

上 次 转
换 完 成
后

A类股份 吉英存 8,285,066 6 49,710,396 31.46%

B类股份
吉英存及其他股东 108,319,566 1 108,319,566 68.54%

公司回购专户 3,395,368 0 0 0.00%

合计 120,000,000 - 158,029,962 100.00%

本 次 转
换后

A类股份 吉英存 8,158,435 6 48,950,610 31.46%

B类股份
吉英存及其他股东 106,663,989 1 106,663,989 68.54%

公司回购专户 5,169,176 0 0 0.00%

合计 119,991,600 - 155,614,599 100.00%

注：公司回购专户指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二、 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8 日


